
2017年度全区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

为贯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严守耕地红线，进一步提高我区耕地保护管理水平，确保全区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特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原则
（一）依法依规。认真贯彻落实耕地保护基本国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2017〕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05〕52号）精神，依法依规开展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工作。

（二）客观公正。年度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工作按照程序规范、目标明确、主体清晰的工作思路和要求，切实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三）奖惩分明。本着鼓励先进、带动后进的原则，对在耕地保护工作中表现突出、成绩优秀的单位予以表扬；对耕地保护工作不力的单位，取消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评奖资格。

二、考核内容
（一）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1．耕地保有量。截至2017年末，全区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749万亩，其中，银川市不低于171.06万亩，石嘴山市不低于116.62万亩，吴忠市不低于452.87万亩，固原市不低于547.95万亩，中卫市不低于399.60万亩，宁夏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不低于60.90万亩。

2．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截至2017年末，全区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1399.30万亩，其中，银川市不低于126.52万亩，石嘴山市不低于91.32万亩，吴忠市不低于361.56万亩，固原市不低于439.82万亩，中卫市不低于320.71万亩，宁夏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不低于59.37万亩。

（二）耕地保护制度建设。认真贯彻落实耕地保护各项制度，逐级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严格落实“领导干部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责任离任审计制度”，落实好支持设施农业各项政策，切实加强设施农用地管理。

（三）集体土地征收管理。严格执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宁夏回族自治区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宁政发﹝2015﹞101号），规范征地程序，认真落实征地信息公开制度，依法规范兑付征地补偿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

（四）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知》（宁政办发﹝2015﹞41号）的要求，全面完成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各项工作，完成基本农田数据库更新。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9项制度，及时设立、维护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标识。

（五）耕地占补平衡管理。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各项制度和要求，加强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强化细化耕地占补平衡项目备案和台账管理，完成自治区下达的年度耕地占补平衡储备任务。严格耕地开垦费收缴、使用和管理。

（六）土地整理与复垦。严格落实国家及自治区土地管理有关规定，积极开展农村土地整理工作，严格规范项目资金管理使用，保质保量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生态移民土地整理任务。按要求完成生态移民和危房危窑改造迁出区农村居民点的土地复垦任务。认真做好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工作。

（七）节约集约用地。严格落实国家及自治区相关产业和供地政策，认真执行国家和自治区项目用地定额标准，依法依规处置闲置土地。

（八）执法监察。加强土地执法监察，严格执行《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令第15号）。2017年各地级市行政区域内、宁夏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除其执法监察全部分值（10分）。

1．违法征用或占用耕地案件被国土资源部挂牌督办的；

2．违法占用基本农田面积超过30亩（含30亩）的；

3．本行政区域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总面积的比例超过15％（不含15%）的；

4．本年度违法违规行为被国家土地总督察约谈或被监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纳入问责范围的。

对宁夏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只考核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耕地保护制度建设、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土地整理与复垦、执法监察五项内容，对于职责在地方人民政府的“耕地占补平衡管理、节约集约用地、依法依规征收集体土地”等内容不进行考核。

三、考核步骤
考核实行自上而下，逐级考核。2017年初，自治区人民政府分别与各地级市人民政府、宁夏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明确年度耕地保护目标责任、指标内容、考核办法及奖罚措施。各被考核单位逐级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层层落实责任，明确任务。各地级市人民政府、宁夏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要加强自查自纠，年内组织自查不少于2次，并于2017年12月15日前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报告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履行情况，同时抄送自治区国土资源厅。2017年末，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国土资源、农牧、统计、财政、审计等部门，对被考核单位的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进行考核。
四、奖惩措施
考核结果在95分（含95分）以上的，授予一等奖；90分—95分（含90分）的，授予二等奖。

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全区节会论坛考核评比和表彰活动的通知》（宁党办〔2013〕45号）“年度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奖励由每年奖励一次改为三年奖励一次”的规定，2017年的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结果将作为2017年至2019年三年考核奖励的依据。

附件：1．2017年度地级市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评分细则
2．2017年度宁夏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耕地保护责任目
标考核评分细则

附件1
2017年度地级市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评分细则

	序号
	考核内容
	责任指标
	分 值

（100分）
	评分标准

	1
	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5分）
	耕地保有量
	13分
	    以最新的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成果为准，年末耕地面积大于等于自治区下达的耕地保有量指标的，得13分。小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下达指标的，不得分。

	
	
	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
	12分
	    以最新的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成果为准，年末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大于等于自治区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的，得12分。小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下达指标的，不得分。

	2
	耕地保护制度建设（9分）
	签订耕地保护

目标责任书
	4分
	    逐级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由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签订的，得4分。不是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签订的，得1分。有漏签或少签的，不得分。

	
	
	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自查落实情况
	1分
	    各地级市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域内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落实情况进行自查不少于2次，并于2017年12月15日前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报告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履行情况，同时抄送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的，得1分。没有按要求进行自查的或不按时上报自查报告的，扣1分。

	
	
	落实领导干部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责任离任审计制度
	1分
	    严格落实“领导干部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责任离任审计制度”的，得1分。未落实的，不得分。

	2
	耕地保护制度建设  （9分）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计划执行情况
	1分
	   年内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小于等于自治区下达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的，得1分。大于自治区下达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的，不得分。

	
	
	加强设施

农业用地管理
	2分
	    严格执行《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和《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规范设施农用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宁国土资发〔2017〕49号），规范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得2分。严禁农地非农化，凡检查发现或经群众举报未严格执行设施农业用地管理规定的，每发现1起扣1分，扣完为止。

	3
	土地征收管理（10分）
	依法依规征收

集体土地
	4分
	    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依法依规征收集体土地的，得4分。凡检查发现或经群众举报有未批先征、强行征收或在征地工作中弄虚作假、社会保障措施不落实等行为的，经查属实，每发现1起扣1分，扣完为止；未严格执行自治区征地补偿标准，造成农民上访或建设用地报件退件的，每发生1起扣0.5分，扣完为止。

	
	
	征地补偿规范

兑付
	4分
	    严格执行自治区征地补偿标准和“一卡通”支付等相关规定，依法依规兑付征地补偿资金的，得4分。凡检查发现或经群众举报有拖欠、截留、挪用征地补偿资金等行为的，经查属实，每发现1起扣1分，扣完为止。

	
	
	征地信息公开
	2分
	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及时、准确在地方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更新本年征地信息相关内容的，得2分。凡检查发现没有更新、征地信息公开不全、更新时间滞后等行为的，经查属实，每发现1起扣0.5分，扣完为止。

	4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10分）
	永久基本农田

上图、入库任务
	2分
	    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知》（宁政办发﹝2015﹞41号）要求，工作推动有力，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永久基本农田上图、入库工作任务的，得2分。未按时保质保量完成1项，扣1分，扣完为止。

	
	
	完善表册及数据库更新
	2分
	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知》（宁政办发﹝2015﹞41号）要求，按时完善永久基本农田表、册的，得1分；未按时完善表、册的，按未完成任务的县区数比例进行扣分，扣完为止。

及时进行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更新，并通过验收的，得1分；未及时完成数据库更新或未通过验收的，按未完成任务的县区数比例进行扣分，扣完为止。

	4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10分）
	基本农田保护

制度
	2分
	    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9项制度（保护责任制度、用途管制制度、严格审批与占补平衡制度、质量保护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监督检查制度、巡查制度、档案管理制度、保护碑设立制度）的，得2分。每发现1起违反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扣0.5分，扣完为止。

	
	
	基本农田保护

标识建立与维护
	2分
	    基本农田保护标识建设规范、内容完整，及时设立、维护基本农田保护标识，达到宣传和警示效果的，得2分。未按要求设立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标识的，扣1分；本行政区域内的保护标识每发现1处受损严重的，扣0.2分，扣完为止。 

	
	
	落实责任
	2分
	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知》（宁政办发﹝2015﹞41号）要求，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落实到户的，得1分；未按要求落实保护责任到户的，每有1个未完成任务的县（区）扣0.5分，扣完为止；

签订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的，得1分；未完成签订保护责任书任务的，每有1个未完成任务的县（区）扣0.5分，扣完为止。

	5
	耕地占补平衡管理 （13分）
	落实耕地占补

平衡制度
	4分
	    落实建设项目占用耕地“占一补一、先补后占”制度的，得2分；有1项未落实的扣1分。落实建设项目占用耕地“占优补优”“占水浇地补水浇地”要求，补充耕地达到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得2分；有1项未落实的扣0.5分，扣完为止。

	
	
	完成耕地占补

平衡储备任务
	3分
	    完成自治区下达的年度耕地占补平衡储备任务的，得3分。未完成的，按完成百分比乘以3赋分。

	
	
	耕地占补平衡

项目备案
	2分
	    所有通过自治区复核确认的耕地占补平衡项目，均需通过“农村土地整治检测监管信息报备系统”及时向国土资源部报备，项目信息内容完整、坐标准确，经核实无误的，得2分。通过复核确认的项目在一个月内未报备或被国土资源部退回的，每发现1起扣0.5分，扣完为止。

	
	
	耕地占补平衡

项目台帐及挂钩管理
	2分
	按照耕地占补平衡项目管理规定建立台账，并真实、准确、完整记录台账的，得2分，未按要求建立台账的，不得分，台账记录不及时、不准确、不完整的，每发现一起扣0.5分，扣完为止。

	5
	耕地占补平衡管理 （13分）
	耕地开垦费收缴管理
	2分
	    严格执行自治区耕地开垦费征收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依法、及时、足额征收和按规定使用耕地开垦费的，得2分。年内，市本级或所辖县（区）、农场内有1宗未及时、足额征收或未按规定使用耕地开垦费的扣0.5分，扣完为止。

	6
	土地整理与复垦（12分）
	建设任务完成

情况
	2分
	    按要求保质保量完成当年土地整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以及项目验收任务的，得2分。未按要求完成的，每有1个未完成项目扣0.5分，扣完为止。

	
	
	建设工程质量

情况
	2分
	    工程质量经验收合格的，得2分。实体工程验收一次未通过的，每发生1起扣0.2分；建设工程质量受到通报或督办的，每发生一起扣0.5分，扣完为止。 

	
	
	资金管理情况
	2分
	    资金管理规范的，得2分。财务资料验收一次未通过的，每发生1起，扣0.2分；账目设置不规范的，每发生1起扣0.2分；超进度、超比例拨付工程款的，每发生1起扣0.2分；挪用项目资金的，每发生1起扣1分，扣完为止。

	
	
	规范管理情况
	2分
	    项目管理规范、制度健全的，得2分。项目未执行六项制度（法人制、招投标制、公告制、合同制、监理制、审计制、），每发现1项扣0.2分；项目资料未按要求整理归档的，每发现1起扣0.2分；重大变更未履行报批程序，未批先建的，发现1起扣0.5分，扣完为止。

	
	
	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
	2分
	严格执行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制度，有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制度、方案等的得2分。没有制定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相应制度的，扣1分；建设占用耕地项目没有耕作层剥离方案的，每发现1宗扣0.2分，扣完为止。

	6
	土地整理与复垦（12分）
	生态移民和危房危窑改造迁出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土地复垦
	2分
	    严格执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各实施方案的批复，落实迁出区土地复垦任务并通过自治区验收的，得2分；落实了复垦任务但没有通过自治区验收的，扣1分；没完成复垦任务的，按未完成比例扣分。

没有此项任务的，该项分值加到完成耕地占补平衡储备任务一项中。

	7
	节约集约用地

（11分）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建设用地供应情况
	2分
	前两年的供地率累计达到80%以上的，得2分；供地率在70%-80%的，得1.5分；供地率在60%-70%，得1分；供地率在60%以下的，不得分。

	
	
	供地政策和用地标准执行情况
	3分
	   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用地控制指标供地，未发生超定额供应土地情况的，得1.5分；发生超定额供应土地的，每发生1起扣0.5分，扣完为止。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供地，未发生违规供应土地的，得1.5分；发生发生违规供应土地的，每发生1起扣0.5分，扣完为止。

	
	
	开工率
	2分
	    近5年已供应的建设用地中，开工率（已开工的土地面积占总供地面积比例）90%以上的不扣分；低于90%的，每下降1%扣0.2分，扣完为止。

	
	
	单位GDP建设用地下降目标完成情况
	2分
	    依据对各市、县（区）上一年度目标完成情况考核结果，完成下降目标的不扣分；基本完成的（低于目标值的3%以内）扣1分；未完成的扣2分。

	
	
	依法依规处置闲置土地
	2分
	    闲置土地处置率（除法院查封的，已依法处置的闲置土地宗数占闲置土地总宗数）达到100%的不扣分；未达到100%的，每下降1%扣0.4分；开工率在93%以下的不得分。

	8
	执法监察（10分）
	土地卫片检查
	4分
	    以上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检查核定的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的比例为依据，违法比例在5%以下的，不扣分；违法比例在5%—7%（含7%）的，扣1分；违法比例在7%—9%（含9%）的，扣2分；违法比例在9%—13%（含13%）的，扣3分；违法比例在13%—15%（含15%）的，扣4分。

	
	
	被约谈情况
	2分
	    年内，行政区域内没有因违法违规用地问题被约谈的，得2分。被自治区人民政府约谈的，扣2分；被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约谈的，每约谈1次扣1分，扣完为止。

	
	
	违法占用基本

农田情况
	2分
	    年内，行政区域内违法占用基本农田30亩（不含30亩）以下，未能及时拆除复耕的，每有 1宗扣0.5分，扣完为止。

	
	
	挂牌督办案件

完成情况
	2分
	    年内，行政区域内凡挂牌督办案件未按要求及时整改到位的，每有1宗扣1分，扣完为止。


附件2

2017年度宁夏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评分细则

	序号
	考核内容
	责任指标
	分 值（100分）
	评分标准

	1
	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5分）
	耕地保有量
	13分
	    以最新的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成果为准，年末耕地面积大于等于自治区下达的耕地保有量指标的，得13分；小于规划下达指标的，不得分。

	
	
	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
	12分
	    以最新的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成果为准，年末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大于等于自治区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的，得12分；小于规划下达指标的，不得分。

	2
	耕地保护制度建设  （23分）
	签订耕地保护 目标责任书
	4分
	    逐级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由主要负责人签订的，得4分；不是主要负责人签订的，得3分。有漏签或少签的，不得分。

	
	
	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自查落实情况
	2分
	    对本公司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落实情况进行自查不少于2次，并于2017年12月15日前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报告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履行情况，同时抄送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的，得4分。没有按要求进行自查或不按时上报自查报告的，扣2分。

	
	
	落实领导干部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责任离任审计制度
	2分
	    严格落实“领导干部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责任离任审计制度”的，得2分。未落实的，不得分。

	2
	耕地保护制度建设  （23分）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计划执行情况
	1分
	    年内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小于等于自治区下达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的，得3分；大于下达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的，不得分。

	
	
	征地补偿规范

兑付
	7分
	   严格执行自治区征地补偿标准和“一卡通”支付等相关规定，依法依规兑付征地补偿资金的，得7分。凡检查发现或经群众举报有拖欠、截留、挪用征地补偿资金等行为的，经查属实，每发现1起扣1分，扣完为止。

	
	
	加强设施农业

用地管理
	7分
	    严格执行《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和《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规范设施农用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宁国土资发〔2017〕49号），得7分。严禁农地非农化，凡检查发现或经群众举报未严格执行设施农业用地管理规定的，每发现1起扣1分，扣完为止。

	3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及保护 （30分）
	永久基本农田

上图、入库任务
	6分
	   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知》（宁政办发﹝2015﹞41号）要求，工作推动有力，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永久基本农田上图、入库工作任务的，得6分。所属农场未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上图任务的，每个有1个扣1分，扣完为止；

	
	
	完善表册及数据库更新
	6分
	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知》（宁政办发﹝2015﹞41号）要求，按时完善永久基本农田表、册的，得3分；未按时完善表、册的，按我完成任务农场的比例进行扣分，扣完为止。

及时配合所在地人民政府进行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更新，并通过验收的，得3分；未很好地配合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时完成数据库更新或因农场永久基本农田数据未通过验收的，按未完成任务农场的比例进行扣分，扣完为止。

	3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及保护 （30分）
	基本农田保护 制度
	6分
	    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9项制度（保护责任制度、用途管制制度、严格审批与占补平衡制度、质量保护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监督检查制度、巡查制度、档案管理制度、保护碑设立制度）的，得6分。每发现1起违反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扣1分，扣完为止。

	
	
	基本农田保护标识建立与维护
	6分
	    基本农田保护标识建设规范、内容完整，及时设立、维护基本农田的保护标识，达到宣传和警示效果的，得6分。未按要求建立标识牌的，每发现1个扣1分；每发现1处受损严重的保护标识扣0.5分，扣完为止。 

	
	
	落实责任
	6分
	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知》（宁政办发﹝2015﹞41号）要求，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落实到户的，得3分；所属农场未按要求落实保护责任到户的， 每有1个农场扣0.5分，3分扣完为止。
签订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的，得3分；所属农场未签订保护责任书的，每有1个农场扣0.5分，3分扣完为止。

	4
	土地

整理   （12分）
	建设任务完成

情况
	3分
	   按要求保质保量完成当年土地整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以及项目验收任务的，得3分。未按要求完成的，每有1个项目扣0.5分，扣完为止。

	
	
	建设工程质量 情况
	3分
	   工程质量经验收合格的，得3分。实体工程验收一次未通过，每发生1起扣0.2分；建设工程质量受到通报或督办的，每发生一起扣0.5分，扣完为止。 

	
	
	资金管理情况
	2分
	    资金管理规范的，得2分。财务资料验收一次未通过的，每发生一起扣0.5分；账目设置不规范的，每发生1起扣0.5分；超进度、超比例拨付工程款的，每发生1起扣0.5分；挪用项目资金的，每发生1起扣1分，扣完为止。

	4
	土地

整理

（12分）
	规范管理情况
	2分
	  项目管理规范、制度健全的，得2分。项目未执行六项制度（法人制、招投标制、公告制、合同制、监理制、审计制、），每有1项扣0.2分；项目资料未按要求整理归档的，每发现1起扣0.2分；重大变更未履行报批程序、未批先建的，每发现1起扣0.5分，扣完为止。

	
	
	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
	2分
	严格执行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制度，有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制度、方案等的，得2分。没有制定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相应制度的，扣1分；建设占用耕地项目没有耕作层剥离方案的，每发现1宗扣0.2分，扣完为止。

	5
	执法监察（10分）
	土地卫片检查
	4分
	    以上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检查核定的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的比例为依据，违法比例在5%以下的，不扣分；违法比例在5%—7%（含7%）的，扣1分；违法比例在7%—9%（含9%）的，扣2分；违法比例在9%—13%（含13%）的，扣3分；违法比例在13%—15%（含15%）的，扣4分。

	
	
	被约谈情况
	2分
	    年内，本公司内没有因违法违规用地问题被约谈的，得2分。被自治区人民政府约谈的，扣2分；被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约谈的，每约谈1次扣1分，扣完为止。

	
	
	违法占用基本

农田情况
	2分
	    年内，本公司内违法占用基本农田30亩（不含30亩）以下，未能及时拆除复耕的，每发现 1宗扣0.5分，扣完为止。

	
	
	挂牌督办案件

完成情况
	2分
	    年内，本公司内凡挂牌督办案件未按要求及时整改到位的，每发现1宗扣1分，扣完为止。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5月3日印发

PAGE  
！！！— 1 —！！！

